
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退市制度改革的背景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重要基础性制度，深化退市制度改革是加强资本市场

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的重要部署，对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0 年 3 月，新《证券法》正式生效施行，不再对暂停上市情形和终止上

市情形进行具体规定，改为交由证券交易所对退市情形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2020 年 10 月 9 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

意见》，将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完善退市标准，简化

退市程序，加大退市监管力度。

2020 年 11 月 2 日，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

案》，再次明确强调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安排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

制度安排。

2020 年 11 月 3 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常态化退市

机制”。为充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交易所在中国证监会的指

导下，以落实新《证券法》为契机，体现注册制基本理念，吸取前期科创板、创

业板先行先试的制度设计经验，建立了与“入口多元”相匹配的“出口畅通”的

设计。

退市新规建立了财务类、交易类、规范类和重大违法类等 4 类强制退市指标

体系，规定了主动退市情形，并设立风险警示板揭示退市风险，推动平稳退市，

退市的法治化建设已经初具成效。


